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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度本公司股東常會股東所提建議事項及臨時動議辦理情形 

 

Q：一、本公司捐贈或捐助政府、基金會及民間基金會及其他機關團體預算

編列情形暨捐贈或捐助後對本公司業務營收是否有幫助。 

A： 

(一)本公司捐助個人、社團、公益支出(如殘障福利基金、原住民綜合發

展基金)、國外團體，均依規定編列年度預算，其餘則於已編列之＂

其他＂項目動支。 

(二)不論捐贈或捐助，不僅可提昇企業整體形象，對於營收亦有助益。 

(三)依據證期局 90.2.21 台財證(六)字第 000468 號函公告之「財務報

告公告申報檢查表」要求，若公司有捐贈支出金額重大者，應於財

報中附註揭露其性質、理由及重大約定事項。本公司捐贈金額係列

在損益表之營業費用項下，總金額未達營業費用之 5%，尚未逾越揭

露之重大性標準，故遵守證期局相關規定，毋須於財報附註揭露具

體明細。 

Q：二、MOD 推銷時應順便教導客戶使用的方法。 

A： 

      本公司提供客戶如何使用 MOD 相關資訊如下： 

 (一)裝機人員於客戶家裝機時，除提供使用手冊外，亦示範 MOD 操作方

法及說明 MOD 之各項服務功能，以利客戶收視觀賞內容。 

(二) MOD 上亦提供中、英文說明頻道各一，在 MOD 官網有使用說明分為

「簡易操作說明」、「收看隨選影片」、「分辨您的機上盒類型」、「遙

控器設定」等四大項，以利客戶查看瞭解，並提供各型機上盒使用

指南下載。 

(三)未來如有系統重大變更而需變更使用方式時，本公司將即時提供新

使用方式之說明選項，以教導客戶如何使用。 

Q：三、中華電信對其神腦通路商應強力要求提升服務態度及維修品質。 

A： 

(一)針對新手機故障，已協調神腦公司依下列原則處理： 

   1. 購買一星期內非人為原因之故障，以新機故障(DOA)方式更換新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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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予消費者。 

   2. 新手機購買超過一星期以上非人為原因之故障，以維修(RMA)方式

處理。 

   3.  新手機購買一個月內相同故障原因送修三次者，以新機故障(DOA)

方式更換新手機予消費者。 

   4.  維修機送修期間，配有備用機營業據點，提供客戶備用機，未配

備用機之營業據點，以調貨方式提供客戶使用，俟備用機到貨再

通知客戶領用。 

(二)有關神腦公司駐營業廳服務品質改善事項如下： 

   1. 神腦公司已設置專責管理單位，將建立標準化作業流程，服務人

員不足部分，將儘速補足。 

   2. 神腦公司已修訂該公司「中華電信窗口銷售人員績效獎勵辦法」，

針對「服務態度」、「主動招呼」及「與中華電信人員互動」等方

面進行查核，以全面提升服務品質。 

   3. 神腦公司委託 AC-Nielsen 針對「特約服務中心」與「中華電信窗

口駐點」進行「神秘訪客」與「客戶滿意」調查。 

   4. 本公司將針對購機客戶抽樣，作售後服務問卷調查。 

   5. 已請神腦公司重新規劃新名牌送中華電信。 

Q：四、轉投資台北 101 已連續三年虧損，嚴重影響公司股東權益，請公司

立即撤資，如經評估不撤資，應積極爭取董事長乙職，以鞏固本公

司經營業務。 

A： 

 (一)台北 101 雖已連續三年虧損，但 96 年 6 月份起單月營業利益已有多

月由虧轉正，預計 97 年度將因出租率再度提升，使年度虧損繼續

縮小。未來年度亦將逐步縮小虧損，該公司預計至 101 年可達損益

兩平。本公司股權代表多次於該公司董事會要求提高營業利益及增

資改善財務結構，以期儘早損益兩平。台北 101 已為台灣之地標，

只要財務結構有所改善，後勢可期，尚無撤資之必要。 

(二)本公司目前持有台北 101 股權比例僅約 11.76%，未來如有機會，將

透過運作儘量爭取主導經營權。 

  (三)台北金融大樓已於 96 年 9 月與新世紀資通完成合約簽署，並要求

其電信設施建置規格比照中華電信，目前本公司已非台北 101 大樓

唯一的固網業者。本公司仍積極爭取進駐之客戶使用本公司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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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五、修正本公司從業人員績效考核要點 

A： 

(一)本公司「從業人員績效考核要點」自 94.11.08 第四屆董事會第九

次會議通過，並公布實施後，為配合 96 年起薪資制度將改採薪幅

制的變革走向，次經 95.12.26 第四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

過進行第 1 次修訂，並自 96 年 1 月 1 日起公佈實施，該次考核要

點修訂的最大差異，即在將原有績效考核結果的「晉薪級」措施，

改採「晉薪幅比率」，可使員工根據個人表現適當調整薪幅比率，

落實公司績效與個人績效的結合。 

(二)本公司董事會於 96 年 10 月 23 日第 5 屆第 5 次會議決議，成立專案

小組處理勞資相關事宜，至 96 年 12 月 20 日止專案小組共召開 2

次會議，並做成 4點結論，對增進勞資和諧有莫大助益。 

 

Q：六、有關建議經理應該再教育及如有違反相關勞動法令，經查證屬實或

經主管機關行政處分，應立即予以撤換。 

     A： 

(一)本公司部分營運處為有效提升人力資源綜效，實施人力整合運用措

施，其成員係來自該營運處各單位提報須加強輔導、訓練及資深經

驗豐富之員工，非僅限於年齡 55 歲以上者，無違反就業服務法相

關規定。 

(二)本公司經整體考量及配合業務發展需要，辦理經理人調動。 

(三)有關提升經理人之才能發展及領導統御能力，本公司將持續加強辦

理。 

 

Q：七、公司人事部門未提供勞動基準法等專業給經理部門，致公司違反勞

動基準法，公司應予重新整頓，並立即恢復員工原有勞動條件，以

免造成勞資爭議。 

A： 

  (一)政府勞工主管機關於 96 年 5 月間，陸續前往本公司暨轄屬機構進

行全面勞動檢查，本公司各相關受檢機構業已依據檢查報告做妥適

處理，並依法進行相關後續作業。 

 (二)本公司與產業工會簽定之團體協約，有關勞資雙方應先行協調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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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、協商定之、協商解決、會商協調及協商修定之相關事項均有

原則性規範，本公司辦理勞資相關事項時，均依團體協約規定與

產業工會進行協調會商。 

(三)本公司董事會於 96 年 10 月 23 日第 5 屆第 5 次會議決議，成立專

案小組處理勞資相關事宜，至 96 年 12 月 20 日止專案小組共召開

2 次會議，並做成 4 點結論，對增進勞資和諧有莫大助益。 

 

 Q：八、請公司依法辦理員工福利事項。 

  

A：本公司目前並未發給員工伙食代金及為員工辦理團體壽險，不宜另立

名目。公司與職福會所提供之福利項目一直是各司其職，相輔相成。

目前委託企管公司作彈性福利調查，是希望達成員工的期待與需求，

公司會依團體協約之約定，在公司既有與創新之福利項目中，創造更

公平、彈性之福利制度。 

 

 Q：九、請公司為 87 年以後進入公司且已達專業職(四)碰頂之從業人員，

專案辦理專業職(四)晉升專業職(三)之職階晉升考試或訓練。 

  

A：本公司將於 97 年 6 月-7 月規劃職階晉升訓練計劃時，通盤考量增加專

業職(四)晉升專業職(三)之訓練名額。 

 

Q：十、中華電信更名為騰龍電信公司。 

A：本公司名稱在電信產業界及消費者心目中，已具有相當高之商譽，不

應輕言變更。 

Q：十一、未處置 95 年度股東常會建議事項及臨時動議。 

A：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室於股東常會結束後，立即將股東建議事項及臨時

動議彙整，送各相關單位追蹤辦理，並將辦理結果放置於本公司網站

「股東專欄」項下。 

 


